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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之書面。上開書面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，異議人得依法提起行政爭

訟。現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，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

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，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，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

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，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，

通盤檢討訂定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五三六號解釋（90.12.28.）

【解釋文】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：「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

算，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準。」為執行上開條

文所定時價之必要，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乃明定：「凡已在

證券交易所上市（以下稱上市）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（以下稱上櫃）

之有價證券，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項證券之收盤價估定之。」又同

細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：「未上市或上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，除前條

第二項規定情形外，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

之」，係因未上市或未上櫃公司股票，於繼承或贈與日常無交易紀錄，

或縱有交易紀錄，因非屬公開市場之買賣，難以認定其客觀市場價值而

設之規定。是於計算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資產時，就其持有之上市股

票，因有公開市場之交易，自得按收盤價格調整上市股票價值，而再計

算其資產淨值。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六日台財稅字第七九○二

○一八三三號函：「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『未公開

上市之公司股票，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』。

稽徵機關於核算該法條所稱之資產淨值時，對於公司轉投資持有之

上市公司股票價值，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計

算」，乃在闡明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，符合遺產及

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之立法意旨，與憲法第十九條所定租稅法律主義

及第十五條所保障人民財產權，尚無牴觸。惟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股票

價值之估算方法涉及人民之租稅負擔，仍應由法律規定或依法律授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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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施行細則訂定，以貫徹上揭憲法所規定之意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有依法納稅之義務，為憲法第十九條所明定。主管機關為執

行母法有關事項之必要，得依法律之授權訂定施行細則，或對母法及

施行細則之規定為闡明其規範意旨之釋示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條第

一項規定：「本法稱財產，指動產、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

利。」關於財產價值之計算，同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：「遺產及贈與財

產價值之計算，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準；被繼

承人如係受死亡之宣告者，以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日之時價

為準。」為執行上開條文所定時價之必要，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乃

明定：「凡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（以下稱上市）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

（以下稱上櫃）之有價證券，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項證券之收盤價

估定之。但當日無買賣價格者，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前最後一日收盤

價估定之，其價格有劇烈變動者，則依其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前一個月

內各日收盤價格之平均價格估定之。有價證券初次上市或上櫃者，於

其契約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後，至掛牌買賣前，應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

日該項證券之承銷價格或推薦證券商認購之價格估定之。」又依同細

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：「未上市或上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，除前條第

二項規定情形外，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。

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，其出資價值之估價準用前項規定。」之所

以設此規定，係因未上市或未上櫃公司股票，於繼承或贈與日常無交易

紀錄，或縱有交易紀錄，因非屬公開市場之買賣，難以認定其客觀之市

場價值。是於計算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資產時，就其持有之上市股票，

因有公開市場之交易，自得按收盤價格調整上市股票價值，而再計算其

資產淨值。對未上市或上櫃公司持有之上市公司之股票，若僅依原公

司帳載成本計算，則不同之未上市或上櫃公司持有相同之上市股票，將

因不同時點購買成本之不同而產生不同之估價，有違課稅公平原則。財

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六日台財稅字第七九○二○一八三三號函：

釋字第五三六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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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『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，

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』。稽徵機關於核算該

法條所稱之資產淨值時，對於公司轉投資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價值，

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計算」，乃在闡明遺產

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，符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

第一項之立法意旨，與憲法第十九條所定租稅法律主義及第十五條所

保障人民財產權，尚無牴觸。惟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股票價值之估算方

法涉及人民之租稅負擔，仍應由法律規定或依法律授權於施行細則訂

定，以貫徹上揭憲法所規定之意旨。

聲請人以其課稅事實發生於七十九年四月及八月間，而主管稽徵

機關竟引用財政部同年九月六日前開函釋為計算方法，指摘其有違法令

不溯及既往原則乙節，查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，係闡明

法規之原意者，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二八七

號解釋釋示在案，自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五三七號解釋（91.1.11.）

【解釋文】

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，依中華民國八十二

年七月三十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規

定，其房屋稅有減半徵收之租稅優惠。同條例第七條復規定：「納稅義

務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，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

現值及使用情形；其有增建、改建、變更使用或移轉承典時亦同」。此

因租稅稽徵程序，稅捐稽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而進行，惟有關課稅

要件事實，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，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

難，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，因而課納稅義務人申報協力義務。財

政部七十一年九月九日台財稅第三六七一二號函所稱：「依房屋稅條例

第七條之規定，納稅義務人所有之房屋如符合減免規定，應將符合減

免之使用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（如工廠登記證等）向當地主管稽徵機




